對孫子基本理念之探討／謝台喜
一、自漢唐以來，都把兵書當作武學生的教科書，而加以鑽研。至宋元豐中頒布六韜、孫子、吳子、司馬法、黃石公三略、尉繚子、李衛公問對為武學七書。在七書中，六韜是假託的；而三略、司馬法、尉繚子亦為杜撰，即吳子、李衛公問對也沒有孫子那樣真確性，所以只有孫子才是我國唯一最古老而且最可信的兵書。

二、孫子十三篇是一卷獨立完整的兵書，各篇雖自成單元，卻又脈絡一貫，具有完整體系。據史記所載，係以此而求用於吳王闔閭；同時在孫子原文中亦有許多可信的考據。如〈虛實篇〉說：「越人之兵雖多，亦奚益于勝哉？」〈九地篇〉說：「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，當其同舟濟而遇風，其相救也如左右手。」等，我們也可解釋是為激動吳王而求用己的。

三、孫子十三篇雖僅有6,100餘字，為我中華民族軍事思想的結晶，經深入探討，概可歸納下列十大基本原理。亦即灱先知原理；牞計畫原理；犴自然原理；犵求己原理；玎全存原理；甪主動原理；癿利動原理；穵迅速原理；网秘密原理；艸變化原理。

四、孫子一書是世界一部不朽的兵學寶典，始計篇是兵法的大綱，作戰、謀攻次之；兵爭則在戰與攻，戰攻相通，以形制虛實，是以軍形、兵勢、虛實並次，此三篇全在知己，知己而後可軍爭；軍爭有變有行，故軍爭、九變、行軍次之，是料敵知彼也；知彼知己而後可知天知地，故地形、九地、火攻次之；地形、九地者地也，火攻因時日者天也。始計自迄修功，未嘗不先知，所以序用間於篇末，三軍所恃而動也。而始計、用間二篇，為知己知彼、知天知地之綱領，軍旅之事，任一事件不可外之。作戰、謀攻可通讀，形勢、虛實一串也，九變、行軍一貫也，地形、九地一意也，火攻附水攻也。始計用間在首尾，全篇自有率然之勢，文章之奇不求，自有無窮之妙。

孫子兵法是我國現存最古兵書

《孫子》一書是我國現存唯一最古老的兵書，為春秋時代吳王闔閭之臣孫武所著。我國向稱黃帝軒轅氏為兵法的始祖，於《事物紀原》一書中記載，相傳黃帝得其相風后氏授與《握奇經》，用以征伐而統一天下，《孫子兵法》〈行軍篇〉說：「凡此四軍之利，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。」似乎洩露了祖述黃帝兵法的口吻；但黃帝的兵法是怎樣呢？因為失傳，不得而知。在《漢書》藝文誌道家之部記載有太公237篇 哻，其中含有兵法85篇，由此可見周初功臣太公望（呂尚）也有兵書的著述，惜亦失傳。至於現存的太公六韜，迭經學者證實為後人所假託，已無可疑。其他，於《孫子》中所引證：或「兵法曰」，或「軍政曰」，亦可想見當時流傳有許多古兵書，但亦因失傳而不得知。原來文武是經國的兩翼，我國自古以來即以四書五經為文經，而把有名的兵書稱為兵經或武經，其中最被重視的是《孫子》。自漢唐以來，都把兵書當作武學生的教科書，而加以鑽研。至宋元豐中頒布《六韜》、《孫子》、《吳子》、《司馬法》、《黃石公三略》、《尉繚子》、《李衛公問對》為武學，號稱七書，此乃七書名稱之起源。在七書中，《六韜》是假託的，已述於前；且《三略》、《司馬法》、《尉繚子》亦為杜撰，即《吳子》、《李衛公問對》也沒有《孫子》那樣真確性，所以只有《孫子》才是我國唯一最古老而且最可信的兵書。

孫子及其著書之真確性

孫子的傳記，見於《史記》卷六十五，名武，齊人；吳越春秋書為吳人，其世系等則沒有說明。至宋鄧名世的古今姓氏書辨證載：「齊田完字敬仲，四世孫無宇，無宇子書，字子占，齊大夫，伐莒有功，景公賜姓孫氏，食采於樂安，生馮，字起宗，齊卿，馮生武，字長卿，以田鮑四族謀作亂，奔吳為將軍。」校訂孫子十家註之清乾隆進士孫星衍亦言及此：「孫子蓋陳書之後，陳書見《春秋傳》，稱孫書，姓氏書以為景公賜姓，言非無本。又泰山新出孫夫人碑亦云與齊同姓，史遷未及深考，吾家出六安，真孫子之後。」即孫子是從唐代之樂安郡，即清代之山東省武定府，今之惠民縣附近，奔吳為將，是可信的。《史記》孫子傳載：「闔閭知孫子能用兵，卒以為將，西破彊楚，入郢；北威齊晉，顯名諸侯，孫子與有功焉。」而《左傳》於吳破楚時，僅言伍員（字子胥）之事，不記孫武之名，使得葉適與陳振孫發生懷疑，前者說：孫子之書為春秋末，戰國初的山林處士所著；後者說：尚未知其果為何代人。甚至亦有說孫子或是古書，根本不信為孫武所著。梁啟超所著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亦說：「現存十三篇之《孫子》，舊題春秋時吳之孫武撰，吾儕據其書之文體及其內容，確不能信其為春秋時書。雖然，若謂出之秦漢以後，則其文體及其內容亦都不類。《漢書》藝文志兵家本有吳孫子，齊孫子之兩種，吳孫子則春秋時之孫武，齊孫子則戰國時之孫臏也。此書若指為孫武作，則可決其偽，若指為孫臏作，則可謂之真。此外，如管子、商君書等，性質亦略同，若指為管仲、商鞅所著作則必偽，然其書中大部分要旨皆出戰國人手。」但據研究，如藝文志所載：孫子著述兵書82篇，除現存的孫子13篇外，一定尚有許多冠以孫子之名，惟著者是何時何人？特別是戰國齊孫臏，將其著作概括地稱為孫子而傳下。《史記》載：「孫臏以此顯名天下，世傳其法。」即孫臏的兵法是祖述祖先的兵法，而概括地稱為孫子而傳下，應是合理的說法。因此，《漢書》藝文志所謂吳孫子，齊孫子應是真確的；而梁啟超指為孫臏所作則為不對。倘若說《孫子》十三篇的語句，間有後人加入，非全屬原著，那是可以說得過去；但是以一小部分的懷疑，而把全書斷為戰國時代的產物，實沒有理由。總之，在前漢著作《史記》的司馬遷憑當時所傳的有力材料而言明為孫武所撰，此外再也沒有有力的證據可以推翻它，故輕易地斷為偽撰是不對的。

現存的《孫子》為十三篇，於《史記》孫子傳所錄吳王闔閭之言，亦顯然稱為十三篇；但漢班固的《漢書》藝文志則載：「孫子兵法八十二篇，圖九卷。」所以唐張守節於注史記正義，則引梁阮孝緒的七錄之說：「孫子兵法三卷，十三篇為上卷，又有中下卷。」唐杜牧亦說：「孫武書數十萬言，魏武削其繁剩，筆其精切，凡十三篇，成為一篇。」實際上，除十三篇外，稱為《孫子》的各種遺文是有流傳的。如鄭玄的《周禮》注有：「孫子八陳，有苹車之陳。」《隋書》經籍志載有：「孫子八陣圖一卷，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，孫子兵法雜占四卷，孫子戰鬥六甲兵法一卷。」《唐書》經籍志載有：「吳孫子三十二壘經一卷」等。此外，於《吳越春秋》、《通典》、《孫子之何氏註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潛夫論》、《文選注》、《隋志》等書，均錄有孫子與吳王的問答，或單獨孫子的話。在日本紀淳仁天皇紀天平寶字4年11月之條，曾有關於命令大宰大貳（官名）吉備真備學習《孫子》之九地及結營向背之記載，按九地見於十三篇，但可作為結營向背之篇則無，故可信當時傳往日本的《孫子》比現存的為多。因此，《史記》所說的十三篇為孫子手著，以之求用於吳王，可以明白；其餘諸篇，或為彼自撰，或為侍從者所筆記，或為後人所假託，則不得而知。但依前述，戰國時代孫臏等的著述統括稱為《孫子》是合理的。惟依《史記》所載闔閭曰：「子之十三篇，吾盡觀之矣。」以及從始計至用間篇次有序，立論有體，推斷現存的《孫子》十三篇應是一卷獨立完整的兵書。

孫子著述之動機

孫子究竟師承何人而學習兵法呢？雖不清楚；但從其祖父孫書為齊將，伐莒有功來看，則可知其生長在通曉兵事的家系。《孫子》十三篇，據《史記》所載，係以此而求用於吳王闔閭；而推薦彼於吳王的人，則為當時仕於吳的楚之亡將伍子胥。《吳越春秋》乃漢趙煜所著，雖近乎小說家之言，但亦非全然虛構記載事實。該書述：「吳王登台向南風而嘯，有頃而嘆，群臣莫有曉王意者，子胥深知王之不定，乃薦孫子於王。孫子者，名武，吳人也，善為兵法，辟隱深居，世人莫知其能。胥乃明知鑒別，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，乃一旦與吳王論兵，七薦孫子。」總之，孫子為求用於吳王，特著是書。從《史記》所載闔閭曰：「子之十三篇，吾盡觀之矣。」即可了然。而魏武之序亦說：「為吳王闔閭作兵法一十三篇，試之婦人。」同時在《孫子》原文中亦有許多可信的考據。如〈虛實篇〉說：「越人之兵雖多，亦奚益于勝哉？」〈九地篇〉說：「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，當其同舟濟而遇風，其相救也如左右手」等，我們也可解釋是為激動吳王而求用己的。由上觀之，孫子著作本書的動機顯然就是求用於吳王。

孫子兵法的基本原理

任何一種學說或著作，均有其基本原理或根本思想；《孫子》十三篇雖僅有6,000餘字，但實乃我中華民族數千年戰爭經驗的結晶，經深入探討，概可歸納下列十大基本原理。亦即一、先知原理；二、計畫原理；三、自然原理；四、求己原理；五、全存原理；六、主動原理；七、利動原理；八、迅速原理；九、秘密原理；十、變化原理。茲略述如下。

一、先知原理：先知者乃知識見解優於常人的人，亦即事先知曉，是說在未戰之先，必須知道彼己天地之各種情況，以決定計畫行動，方可取勝。其論據如：「知彼知己，百戰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勝一負，不知彼，不知己，每戰必敗 哷。」又如「知彼知己，勝乃不殆，知天知地，勝乃可全 哸。」但是如何才會達到「知己」的目的？則須「經之以五事……一曰道，二曰天，三曰地，四曰將，五曰法 哠。」與「校之以計，而索其情。曰：主孰有道，將孰有能，天地孰得，法令孰行，兵眾孰強，士卒孰練，賞罰孰明 唎。」而其主要的「知彼」方法，則為使用間諜，如「故明君賢將，所以動而勝人，成功出于眾者，先知也；先知者，不可取于鬼神，不可象于事，不可驗于度，必取于人，知敵之情者也。故用間有五：有鄉間，有內間，有反間，有死間，有生間。……昔殷之興也，伊摯在夏。周之興也，呂牙在殷；故明君賢將，能以上智為間者，必成大功，此兵之要，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唃。」

二、計畫原理：計者，審度、衡量；畫者，籌謀。計畫，乃謀畫、策劃也。是說在未戰之先，必須定下周密的作戰計畫。然計畫生於先知，前已言之。因為作戰計畫的良窳，對全般作戰關係至大，且常為決定勝負的關鍵。如「夫未戰而廟算勝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戰而廟算不勝者，得算少也；多算勝，少算不勝，而況於無算乎？吾以此觀之，勝負見矣 唋。」又如「兵法：一曰度，二曰量，三曰數，四曰稱，五曰勝。地生度，度生量，量生數，數生稱，稱生勝 圁。」再如「運兵計謀，為不可測 圂。」「踐墨隨敵，以決戰爭 埌。」這些均足以明確論證。

三、自然原理：〈孫子〉此原理是淵源於老子，彼主張戰爭及戰鬥須因自然的情勢而實施，才有勝利的可能，且易於獲得勝利；而反對人為的、勉強的戰爭及戰鬥，認為這樣必遭致失敗。如「古之善戰者，勝于易勝者也；故善戰者之勝也，無智名，無勇功。……勝者之戰，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者，形也 堲。」又如「故善戰者，求之于勢，不責于人，故能擇人任勢。……故善戰人之勢，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，勢也 埕。」又如「夫兵形象水，水之形，避高而趨下；兵之形，避實而擊虛 埒。」更於戰鬥實施時，須置士卒於死地，以期利用其自然求生之情而收偉大的成效。如「投之無所往，死且不北，死焉不得，士人盡力。兵士甚陷則不懼，無所往則固，深入則拘，不得已則鬥。是故，其兵不修而戒，不求而得，不約而親，不令而信 垺。」又如「帥與之期，如登高而去其梯，帥與之深，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。若驅群羊，驅而往，驅而來，莫知所之。聚三軍之眾，投之于險，此將軍之事也 埆。」再如「故兵之情，圍則禦，不得已則鬥，逼則從。……投之亡地然後存，陷之死地然後生。夫眾陷于害，然後能為勝敗 垽。」這些都是說明順其自然情勢的道理。

四、求己原理：戰爭之事，不管敵人如何，最重要的先求本身的強大，亦即自己先立於不敗之地，然後方能乘機取勝。近年來，各國所策定的國防戰略計畫，都是本著此原則去規劃的。孫子說：「昔之善戰者，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；不可勝在己，可勝在敵 垼。」又說：「故善戰者，立于不敗之地，而不失敵之敗也。是故勝兵先勝，而後求戰；敗兵先戰，而後求勝 垸。」又說：「故用兵者，無恃其不來，恃吾有以待之；無恃其不攻，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垶。」同時又說：「是故不爭天下之交，不養天下之權，信己之私，威加于敵，故其城可拔，其國可墮 垿。」這在科技發達的今日，仍可發人深省的。

五、全存原理：用兵的最高理想，是以彼我不經血腥戰鬥，即全存全軍，便使敵人屈服於我。因為如此的勝利，才是完全的勝利，最善的勝利。其所採取的策略為政治、外交、經濟、心理諸端，惟必須擁有龐大的軍備力量為後盾，才可產生效果。所以，孫子說：「凡用兵之法，全國為上，破國次之；全旅為上，破旅次之；全卒為上，破卒次之；全伍為上，破伍次之。是故百戰百勝，非善之善者也；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故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 埇。」又說：「故善用兵者，屈人之兵，而非戰也；拔人之城，而非攻也；毀人之國，而非久也；必以全爭于天下，故兵不頓，利可全，此謀攻之法也 埐。」因為戰爭是勞民傷財的，所以孫子說：「凡用兵之法，馳車千駟，革車千乘，帶甲十萬，千里饋糧，則內外之費，賓客之用，膠漆之材，車甲之奉，日費千金，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垹。」又說：「凡興師十萬，出征千里，百姓之費，公家之奉，日費千金，內外騷動，怠于道路，不得操事者，七十萬家 埁。」故戰而得勝，其犧牲亦不免，然拔人城，毀人國，其禍根亦愈深。所以在用兵上，必須奉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為最高原則。不得已而用兵，亦要講求以最少的犧牲，保全自己實力，而獲致最後的勝利，才是用兵的最高理想。

六、主動原理：主動乃是由於旺盛之企圖心與獨斷專行，以及高速之機動力，所產生之「先發制人」的處置與行動。在作戰時，必須掌握戰場的支配權，常立於主動的地位，才能獲得決心與行動之自由，而陷敵於被動，處處受制於我，惟我意志是從，而我行動自由自在，出敵意表而攻之，必可取勝。所以孫子說：「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，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。故善戰者，致人而不致于人。能使敵人自至者，利之也；能使敵不得至者，害之也。故敵佚能勞之，飽能飢之，安能動之 夎。」又說：「故我欲戰，敵雖高壘深溝，不得不與我戰者，攻其所必救也；我不欲戰，雖劃地而守之，敵不得與我戰者，乖其所之也。故形人而我無形，則我專而敵分，我專為一，敵分為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 奊。」又說：「故善動敵者，形之，敵必從之；予之，敵必取之 娙。」此即說明戰場要以動造機，以動乘機，確實掌握戰場主動權，迫敵追隨我意志，乃孫子兵法之主要精神。

七、利動原理：孟子喜談仁義，而不談利；孫子則著重於利，這是兵家與儒家不同之處。利與戰爭有密切關係，孫子將其分為三點：灱見利而後戰，他說：「合于利而動，不合于利而止 娖。」又說：「非利不動，非得不用，非危不戰。主不可以怒而興師，將不可以慍而致戰；合于利而動，不合于利而止 娭。」又說：「故軍爭為利，……故兵以詐立，以利動 娮。」等即是說明見利而後戰之理念。牞以利鼓動士卒，他說：「取敵之利者貨也。故車戰，得車十乘以上，賞其先得者 娕。」又說：「掠鄉分眾，廓地分利 娏。」又說：「施無法之賞 娗。」等均是說明以利鼓動士卒之理念。犴以利引誘敵人，他說：「利而誘之 娊。」又說：「以利動之，以實待之 娞。」「故迂其途，而誘之以利 娳。」「役諸侯者以業，趨諸侯者以利 孬。」「能使敵人自至者，利之也 宧。」均是以利引誘敵人的理念。

八、迅速原理：孫子原是主張「不戰而屈人之兵」，惟若不得已而戰，則主張以速戰速決，把戰事結束得愈速愈佳。不然，拖延下去，演變成長期的持久戰，這不獨生命財產犧牲浩大，且有釀成「漁人得利」之虞。所以孫子說：「其用戰也貴勝，久則鈍兵挫銳，攻城則力屈，久暴師則國用不足。夫鈍兵，挫銳，屈力，殫貨，則諸侯乘其弊而起，雖有智者，不能善其後矣！故兵聞拙速，未睹巧之久也。……國之貧于師者遠輸，遠輸則百姓貧，近于師者貴賣，貴賣則百姓財竭。財竭則急于丘役，力屈財殫，中原內虛于家，百姓之費。十去其七，公家之費，破車罷馬，甲冑矢弩，紛楯蔽櫓，丘牛大車，十去其六。……故兵貴勝，不貴久 宭。」因此，在作戰上，必須採擇迅速的行動，如「兵之情主速，乘人之不及，由不虞之道，攻其所不戒也。……敵人開闔，必亟入之，……後如脫兔，敵不及拒 宬。」又如「故其疾如風，其徐如林，侵掠如火 尃。」現代的速戰速決思想，實根源於此。

九、秘密原理：秘密乃隱密，不使人知的隱密事件。在軍事上，如作戰計畫、企圖行動及一切措施等必須保守秘密，不為敵知，方可收效。所以孫子說：「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，此兵家之勝，不可先傳也 屖。」又說：「善守者，藏于九地之下，善攻者，動于九天之上，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屔。」又說：「出其所不趨，趨其所不意；……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峬。」又說：「形兵之極，至于無形；無形，則深間不能窺，智者不能謀。因形而措勝于眾，眾不能知，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，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 峿。」其他如「難知如陰 峮。」「易其事，革其謀，使人無識，易其居，迂其途，使人不得慮 峱。」「是故政舉之日，夷關折符，無通其使。……是故始如處女 峷。」以及「事莫密于間，……間事未發而先聞者，間與所告者皆死 崀。」等都是說明保守秘密的重要性。

十、變化原理：改變舊形，謂之變；自無而有，謂之化。變化者，即更改，轉化之意。是說一切戰法，必須因時因地因敵而使用，絕不可拘泥於一端。好比今日所用的戰法為是，明日未必為是；在此地為良法，在彼地未必為良法；對此敵為制勝之術，對彼敵未必為制勝之術；要之，必須盡其運用變化之妙才可。孫子對此發揮其高深的哲理說：「凡戰者，以正合，以奇勝。故善出奇者，無窮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，終而復始，日月是也；死而復生，四時是也。聲不過五，五聲之變，不可勝聽也。色不過五，五色之變，不可勝觀也。味不過五，五味之變，不可勝嘗也。戰勢不過奇正，奇正之變，不可勝窮也。奇正相生，如循環之無端，孰能窮之哉 峹！」又說：「水因地而制流，兵因敵而制勝。故兵無常勢，水無常形；能因敵變化而取勝，謂之神。故五行無常勝，四時無常位，日有短長，月有死生 帩。」關於這點，孫子更具體地提出一些應變的原則說：「故用兵之法，高陵勿向，背丘勿逆，佯北勿從，銳卒勿攻，餌兵勿食，歸師勿遏，圍師必闕，窮寇勿迫 帨。」又說：「圯地無舍，衢地合交，絕地無留，圍地則謀，死地則戰，途有所不由，軍有所不擊，城有所不攻，地有所不爭，君命有所不受 庨。」這些都是講變化以求制勝之理念。

以上所述，謹就《孫子》一書中之內容加以歸納十大理念，並未作詳盡之闡明，且抑或有其他理念未納入者有之，有待繼續深入探究。至於孫子這些理念，不僅可應用於軍事上，亦可運用於政治鬥爭上、經濟競爭上，以及一切的鬥爭上，其理念可謂千年不朽！

孫子之偉大

日本近代史學家賴山陽很愛研究《孫子》，曾評述說：「與其說是武學的書，不如說是文學的書。」其他各家對於《孫子》，有評為「兵學聖典」，有評為「不朽不滅的大藝術品」或「外交教書」，或「政治秘訣」，或「人生哲學」。所以古今的軍事家及政治家、文學家亦莫不研究《孫子》的。

在我國如張良、韓信、鄧禹、曹操、諸葛亮、杜預、唐太宗、李靖、蘇詢、王安石、歐陽修、岳飛、劉基等均為研究《孫子》的代表。韓信於西元前204年在井陘口布背水陣，大破趙軍，事後部下問以取勝之道，彼答曰：「兵法云，投之亡地然後存，陷之死地然後生。」這兩句話即出自〈九地篇〉。曹操為註釋《孫子》的鼻祖，其序說：「吾觀兵書戰策多矣，孫武所著深矣。」諸葛亮於後出師表中評曹操說：「曹操智計殊絕於人，其用兵也，彷彿孫吳。」然惟「英雄知英雄」，由此亦足見諸葛亮對《孫子》的研究。至於蘇詢在文學上批評《孫子》說：「孫吳之簡切。」降及近代，如太平天國諸將皆研究《孫子》，即曾國藩、胡林翼等均受《孫子》的影響很大。

在日本古代各種兵法，如《甲陽軍艦》、《信玄全集》、《兵法記》、《兵法秘傳》等書，其中心思想，均出自《孫子》，武田信玄曾錄〈軍爭篇〉內「其疾如風，其徐如林，侵掠如火，不動如山」四句塗上軍旗，豎於軍門。又如八幡太郎受兵法於大江匡房，陸奧之役，由於悟起〈行軍篇〉「鳥起者，伏也。」故看見雁鳥亂然飛起，遂斷為有敵伏兵，得免於危。降至近代，如日俄戰爭，聯合海軍總司令東鄉元帥於對馬海戰，大敗俄國海軍，其陣法出自《孫子》，彼於出發時，曾攜有《孫子》隨身，於戰勝後，道其戰勝之理即依〈虛實篇〉所云「逸能勞之，飽能饑之。」是役的陸軍大將乃木希典，於戰勝後，曾以私費出版《孫子諺義》贈友。曾任陸軍教育總監的真崎甚三郎大將於尾川敬二的《孫子》論講中提到〈兵勢篇〉「以正合，以奇勝」二句話。過去日軍侵華時，中央公論社曾將大場彌平著的袖珍《孫子》一書加印5,000冊，分贈侵華日軍，足見日本對《孫子》的重視。

在歐美，拿破崙在陣中，常手不停批法譯《孫子》庮。威廉二世於沒落的僑居中，看著歐譯《孫子》，曾浩歎說：「在20年前，倘若讀到這書，則……」因為最感動他的是「主不可以怒而興師，將不可以慍而致戰；合于利而動，不合于利而止。怒可以復喜，慍可以復悅，亡國不可以復存，死者不可以復生 庪。」蔣百里先生所著《國防論》曾述及其見伯廬麥將軍（曾任普法戰爭普軍大本營作戰課長，為世界馳名的《戰略論》著者）於柏林南方森林的別墅，當時他以手撫蔣先生肩說：「好為之矣，願子之誠有所貫徹也！抑吾聞之，拿破崙有言：『百年後，東方將有兵略家出，以繼承其古昔教訓之原則，為歐人之大敵也。』子好自為之矣！」其又扼要地說：「所謂古昔之教訓云者，則《孫子》是也。」近年第一、二次波灣戰爭，美國軍人人手一冊《孫子》，由此可知歐美軍人對《孫子》的重視。

結        語

《孫子》一書是世界一部不朽的兵學寶典，始計一篇是兵法的大綱，作戰、謀攻次之，兵爭則在戰與攻，戰攻相通，以形制虛實，是以軍形、兵勢、虛實並次；此三篇全在知己，知己而後可軍爭；軍爭有變有行，故軍爭、九變、行軍次之，是料敵知彼也；知彼知己而後可知天知地，故地形、九地、火攻次之；地形、九地者地也，火攻因時日者天也。始計自迄修功，未嘗不先知，所以序用間於篇末，三軍所恃而動也。而始計用間二篇，為知己知彼、知天知地之綱領，軍旅之事，任一事件不可外之。作戰謀攻可通讀，形勢虛實一串也，九變行軍一貫也，地形九地一意也，火攻附水攻也。始計用間在首尾，全篇自有率然之勢，文章之奇不求，自有無窮之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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